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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海盛廊坊蓝天基金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设立基金事项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具体实施尚需各合作

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尚存在不确定性；产业并购基金资金的募集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基金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是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

海盛廊坊蓝天基金的公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围绕恒泰艾普的整体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夯实清洁能源业务发展产业链。公

司与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财信投资”）以及海盛弘源（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弘源”）共同签署《关于成立海盛廊坊蓝

天基金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廊坊财信投资是经廊坊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市

属国有企业，根据授权代行政府引导基金职能。三方拟共同发起设立海盛廊坊蓝

天基金（暂定名，以最终工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并购基金”）。

产业并购基金投向为廊坊市域内的环境保护、新能源、节能减排等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项目，并购基金首期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其中，恒泰艾普作为基金的有限

合伙人认缴基金份额的 50%。 

2、审议程序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海盛廊坊蓝天基金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参与该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二、 合作方介绍 

（一）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介绍 

1、海盛弘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2017年08月29日 

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法定代表人：卫寰艺 

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3RJT7E 

5) 公司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A座371 

6)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海盛弘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8) 在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登记情况：海盛弘源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号：P1067498。。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介绍 

1、廊坊市财信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2017年03月29日 

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法定代表人：杨志勇 



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MA08C5265W 

5) 公司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46号尚都世贸大厦8楼 

6)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设立基金名称：海盛廊坊蓝天基金（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 

2、基金规模：基金首期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以最终实际募集为准） 

3、基金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4、存续期：5+2年，其中前5年为投资期，后2年为退出期 

5、基金管理人：海盛弘源（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协议签署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发起人协议尚未签署 

7、基金各合伙人出资情况：恒泰艾普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基金份额

的50%（以最终合伙协议为准），廊坊财信投资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基金

份额的50%（以最终合伙协议为准），海盛弘源为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

管理人。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并购基金将重点投资于廊坊市域内的环境保护、新能源、节能减排等大

气污染防治相关项目等领域，公司参与基金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夯实清洁能源业务

发展产业链，有利于充分利用合作伙伴在其自身领域的资源优势，帮助公司整合

产业优质资源以实现资本和经营的高效有机整合，符合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

划，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五、 风险提示 

1、合作方对共同设立海盛廊坊蓝天基金达成共识，但由于尚未完成有限合

伙协议或者发起人协议的签署，存在不确定性； 

2、产业并购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且无确定的投资回报等特点，本次投资



可能存在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险； 

3、产业并购基金在投资和运作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

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

风险； 

4、产业并购基金资金的募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基金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是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 其他 

公司承诺在参与设立基金全部出资完毕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含节余募

集资金）、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规定和公

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7 日 


